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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14年第 2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日期：114 年 6 月 24 日(星期二) 下午 14 時 00 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行政大樓大會議室 AD210 

三、主席：張傳育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欣怡 

四、出席人員：略 

五、會議報告事項： 

(一) 上次會議事項執行情形： 

項

次 

上次會議交辦或 

決議事項摘要 
執行情形 進度 備註 

1 

提案： 

修訂本校安全衛生政策，提請

審議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已將安全衛生政策

放置於環境安全科

技中心網頁供校內

人員下載使用。 

結案 

 

2 

提案： 

修訂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

訓練規範，提請審議。 

 

決議：本案經審議，委員建議

適用對象與本文內容調整為

一致，修正後通過。。 

已將修正完成之職

業安全衛生教育訓

練規範放置於環境

安全科技中心網頁

供校內人員下載使

用。 

結案 

 

3 

提案： 

修訂本校災害事故調查及處

理規範附件，提請審議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已將災害事故調查

及處理規範附件放

置於環境安全科技

中心網頁供校內人

員下載使用 

結案 

 

4 

提案： 

修訂本校「減少使用免洗餐具

及包裝飲用水作業規定」表

單，提請審議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已將減少使用免洗

餐具及包裝飲用水

作業規定表單放置

於環境安全科技中

心網頁供校內人員

下載使用 

結案 

 

(二) 環境安全科技中心業務工作報告，如附件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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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環境安全科技中心 

案由：修訂本校「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」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1. 依 114 年 2 月勞動部修訂之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(第四版)，

修正部分內容及表單。 

2. 因應校內部分規章新增或修正名稱，一併修正相關內容。 

討論： 

1. 研發長：文字使用上存在邏輯不一致之處：依據「(三)不法侵害來源」分

類，學生屬於外部來源，但在「(四)事件之處理程序」第 2 點中卻限定為

「職場內部不法侵害」，而條文第(3)點又明載如侵害者為學生時可依「校

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」處理，前後表述略顯混淆，恐導致誤解或適用侷

限，建議後續釐清用語邏輯與一致性。 

2. 會計系李月岐委員(勞工代表)：教職員工（包含約聘僱人員、各類以契約

進用之臨時人員）之表述，是否涵蓋工讀生等人員，或其適用對象為何。 

3. 人事室主任：「各類以契約進用之臨時人員」主要指計畫聘任人員，惟目

前文字用法尚未明確涵蓋校務基金進用人員等其他類型，可能產生解釋

空間，建議修改為教職員工(含校務基金進用人員及計畫案助理)。 

決議： 

1. 原條文為「2.本校教職員工遭遇或疑似遭遇職場內部不法侵害行為時，可

依循下列申訴管道：……」，修改為「2.本校教職員工遭遇或疑似遭遇職

場不法侵害行為時，可依循下列申訴管道：……」，將內部二字刪除。 

2. 有關教職員工（包含約聘僱人員、各類以契約進用之臨時人員）之名詞，

請環科中心與人事室確認相關名詞用語，統一界定適用對象，並視需要

修正條文用詞，以避免未來適用爭議。 

3. 修正後通過。 

七、散會：同日下午 15 時 2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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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環境安全科技中心  工作報告 

一、安全衛生組： 

1. 安全 114 年 4-6 月定期每月申報項目： 

申報項目 主管機關 申報期限 完成進度 

職災統計月報表 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

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
每月 10 號 已完成 

無災害工時登錄網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每月 15 號 已完成 

輻射防護管制物質 原子能委員會 每月 15 號 已完成 

2. 114 年 5 月 5 日接受雲林縣環保局毒化物核可文件查核。 

3. 114 年 5 月 26 日接受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操作輔導。 

4. 114 年 4 月 28 日當選(續任)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中區自

主互助聯盟第四屆核心學校。 

5. 114 年 5 月 7 日辦理作業環境監測研訂會議，並於 6 月 2-3 日辦理上半年度

作業環境監測。 

6. 災害通報： 

案件

編號 

發生 

日期 
地點 事故概要 

損傷 

情形 
後續處置 

114002 114/3/11 
化材系 

EC320 

學生進行酯

類合成實驗

時，疑似因

冷凝設備效

能不足，嘗

試將回收油

脂倒回反應

器，回收物

可能含有水

分 ， 導 致 

200°C 反應

液發生突沸

噴濺，造成

燙傷。 

1 名學生

手部二度

輕度燙傷 

化材系： 

1. 建立酯類

合成實驗

之標準操

作程序。 

2. 評估實驗

風險及發

生事故可

能造成之

危害。 

3. 確實穿戴

個人防護

具。 

環科中心： 

於改善複查

時，再次提醒

學生變更實驗

步驟前，需評

估後才可進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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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

編號 

發生 

日期 
地點 事故概要 

損傷 

情形 
後續處置 

114003 114/5/2 

往體育

館前斜

坡 

學生至體育

館 上 課 路

上，騎電動

滑板車經過

路上坑洞自

摔。 

1 名學生

多 處 擦

傷、門牙

斷裂、手

骨折 

總務處： 

1. 入口處不

平整路面，

於 5/6 整修

完成。 

2. 於 5/5 檢視

列管校內

相類似區

域，依優先

序安排改

善。 

114004 114/5/26 
圖資處

辦公室 

人員於檢修

過程中使用

非適當工具

(美工刀 )企

圖 撬 起 模

組，手指不

慎 接 觸 刀

刃，導致割

傷。 

1 名人員

手指割傷 

自行備置適當

工具取代美工

刀。 

7. 職安衛宣導：藉由校內多元管道(網頁/電子郵件公告、公文等)進行職場安全

衛生及健康之相關宣導。 

日期 類別 宣導事項 

04/22 一般安全 物品不堆積，安全不大意！ 

05/14 一般安全 安全不能只說不做：真實案例分享 

06/09 一般安全 雨季來臨，安全不可忽視！ 

06/17 實驗室安全 不確認成分就混廢液桶？恐釀火燒實驗室 

06/18 職場健康 高溫拉警報 掌握「涼、補、心」三字訣預防熱傷害 

8. 健康管理 

(1) 臨場健康服務 

114 年度至 6 月 20 日止辦理共計 14 名教職員工參與（母性健康保護計畫

7 名、適性配工 1 名、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3 名、人因性危害

預防計畫 3 名）。 

(2) 新進人員健康檢查(一般體格檢查) 

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6 月 20 日止，新進人員共計 131 人，一般

體格檢查報告已繳 127 人，完檢率 97％，未繳 4 人(離職 2 人、待檢 2 人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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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環境保護組： 

1. 為保障全校教職員工生之飲用水安全衛生，本校委託賀雲企業社，於 114 年

4 月至 5 月對全校現有 196 台飲水機維護保養項目如下表： 

月份 前置濾芯 活性碳 中置濾芯 後置濾芯 RO 膜管 

4 192 - - - - 

5 193 - - - - 

註：前置濾芯更換：每台每個月更換一次。 

活性碳：每季更換一次。 

中置濾心：每半年更換一次。 

後置濾心、RO 膜管每年更換 1 次。 

部分機台因樓層整修或其他原因停止使用，故無法實施保養作業。 

2. 114 年第二季飲水機飲用水檢測(114/5/14)委由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執行，檢測結果如下： 

單位名稱 抽驗台數 檢驗合格 台數檢驗合格率 

工程學院區 12 12 100% 

管理學院區 10 10 100% 

設計學院區 4 4 100% 

人文學院區 3 3 100% 

未來學院區 1 1 100% 

行政大樓 9 9 100% 

活動中心 1 1 100% 

體育館/游泳館 3 3 100% 

圖書館/藝術中心 2 2 100% 

產學大樓 5 5 100% 

合計 50 50 100% 

3. 114 年 4 月至 6 月實驗室送往環科中心廢液暫存櫃之廢液量。 

單位：kg 

月份 4月 5月 6月(~6/19) 

化材系 60 350 60 

材料所 - 20 40 

電機系 - 36 40 

環安系 16 80 38 

總計 76 486 1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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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水質淨化場修繕工程報告： 

(1) 本案工程於 112 年 11 月 1 日開工，工程工期原訂至 113 年 7 月 27 日，後

因設計變更及颱風假因素，展延至 113 年 10 月 5 日。整體工期(含一年期

代操)至 113 年 12 月 5 日。 

(2) 承包商因部分設備進場及安裝作業尚未完成，以致工期延宕至 114 年 1 月

底。 

(3) 本工程案因採水檢測相關問題，於 114 年 2 月 5 日起辦理「停工」作業

中。 

(4) 監造單位於 114 年 3 月 20 日提送本工程案竣工前第二次設計變更事宜，

本校已於 114 年 5 月 28 日辦理第二次設計變更議價事宜，目前校內行政

程序簽核完成。 

(5)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變更申請已於 114 年 5 月 13 日送件，雲林縣環保局於

114 年 6 月 3 日通知審查意見補正。 


